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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  金星  ― 

10 無論是男是女，只要金星在凶宮，經常預示不名譽的婚姻。 

11 若木星注視金星（無論從何宮注視），命主能從女性受益；若

木星注視的同時又有凶星注視，凶星的傷害得以減輕。12 若命主為

女性，可作類似的判斷，即從男性獲益。 

13 若金星位於雙體星座或雙像星座，命主不會只有一段婚姻。 

14 若火星臨金星主管的宮位，金星又位於火星主管的宮位，命

主將有不光彩之事，沉湎酒色，道德敗壞；若火星與金星會合，或對

分、四分金星，亦作此論。 

15 若金星與水星和火星會合，命主將不會有穩定的婚姻或感

情，見異思遷，朝三暮四。16 承上句若三者會合在中天，或金星在

中天，但受火星和水星注視，命主將與別人30的女人建立關係。17 

若注視金星的行星東出31，代表關係是公開的。18 若木星又注視其中

一個位於中天的行星，則能改善以上狀況，木星的相位代表命主受益

的原因。

19 若金星的三分性主星在中天，預示她的淫亂行為將為人所

知，使命主的聲譽蒙羞。. 

20 若木星在凶宮與金星會合，但在尖軸或接續尖軸的宮位32，並

注視金星的三分性主星，婚姻將不至於一塌糊塗。21 若木星如上句

所述，但在凶宮，命主將因此蒙羞或因淫亂之事而招致惡名：因兩個

吉星皆在下降的宮位，象徵因墮落而導致衰敗。

30｜根據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7, 46）的理解所補充。
31｜即將離開或已離開光束下。
32｜此處不合邏輯。應為木星在尖軸宮或續宮注視位於凶宮的金星。而且以下句子又另外解釋木星與金星同在凶

宮的狀況。

22 若33金星的三分性主星第一個在吉宮，第二個在凶宮，則命

主早期有關女性的事項是順利的，但後期則狀況連連：因為金星的第

一個三分性主星代表人生早期，第二個代表人生中期，第三個則為人

生晚期34。23 因此無論第幾個主星在吉宮，都代表那一段的人生時期

是順利的。

II.4：婚姻點

1 若婚姻點與金星對分，或與上升對分，或在凶宮，同時金星

在陽性星座且東出，由於陰性星座為夜間的分配（shares of the 

night） 35星座，金星為夜間的分配行星，因此在上述配置出生的命主

終其一生將難以與女性交往。2 因為日間行星喜東出，夜間行星喜西

入―此為不變的道理36。

3 若金星的三分性主星未注視中天與金星，男性命主將無法獲得

幸福的婚姻。4 若婚姻點的三分性主星未注視婚姻點、金星及中天，

命主將終身無法結婚。 

5 若金星的三分性主星在星座末度數或在凶星的界37上，或位在

地底的尖軸，不在自己的星座上，遭凶星注視，命主將終生無法結

婚38。6 但若金星的三分性主星在自己的星座上，命主會有婚姻。

33｜此段參見《結果》II.21（修密特，第69頁）。
34｜此句有關第三個主星的論述是錯誤的，《結果》（同上）及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1, 17）亦顯示如此。只有前

兩個主星代表人生時期。 
35｜此處及本句的後面皆指日夜的「區分」。
36｜不過此處是模糊不清的。「東方」與「西方」通常是指星盤的東方與西方尖軸，但此處又說金星為東出，也就

是先太陽上升。因此都勒斯應該是指「東出」與「西入」。
37｜埃及的系統中凶星的界幾乎都在星座的末度數。見V.6, 13。
38｜亦見以下 II.6, 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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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若金星在上升起算的七宮內，預示女性將引起傷害、麻煩與災

害，命主的婚姻是不穩定的，或與貧窮、身為奴僕或來自國外的女性

發生性關係；命主將因金星在尖軸的緣故而有婚姻，但也因與上升對

分而因女性受到傷害。 

8 若金星在凶宮又與吉星39無相位，且遭土星注視（土星又與木

星不合意），命主將難以成婚，同時與低下或無益處的女子發生性

關係。

9 若金星在自己的宮位，命主將有婚姻，並得以生育許多子女。

10 若金星在轉變星座，在自己的星座上，且在有力的宮位40時，命

主一生將女人不斷，尤其金星又受其他行星注視時41。 

11 若42金星在地底的尖軸，命主將承受喪妻及喪子之痛。12 若

地底的尖軸為轉變星座（尤其巨蟹座或摩羯座），則更加邪淫，命主

將不斷與低下的女子或妓女發生性關係，因此招致債務。 

13 若土星與金星會合，或金星在土星的界上，或受土星注視，

對婚姻是有害的，因為命主將與寡婦或年老的女人結婚，或妻子曾有

過不愉快的婚姻，或妻子過於年輕，為低下的奴僕，或為求生計而不

知廉恥的女性（若命主為女性亦可同樣描述丈夫及子女）。 

14 若金星與火星會合，或在火星的界上，且受火星以對分相注

視43，若命主為女性，將有可能與他人通姦，或因子女而悲傷（若命主

39｜按賓格瑞加入的補充。
40｜此處應可理解為「強勢的宮位」；事實上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3, 2）稱之為「極佳的宮位」（excellent 

place），但他同時又加入護衛星必須注視金星（但我認為不合邏輯）。
41｜有些文獻沒有最後一句。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3, 2）亦無提及。
42｜此處亦見以下 II.6, 6 。
43｜按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2, 20 及 7.7, 9）所加入的補充；本句的最後亦確認如此。

為男性亦可作此描述，因為命主本身有可能是無法生育的）44，這些都

來自火星與金星的會合或對分。

15 若木星和金星在太陽光束下，代表不為人知45的婚姻，尤其

若在荒地星座時：命主將娶寡婦或無法生育的女子為妻。

―  親戚間的婚姻  ―

16 若月亮在自己的宮位或躍升46，與金星會合且受木星注視，命

主將與自家47的女性結婚。

17 若48金星和月亮對分、四分或會合在同一星座（在凶宮），代

表婚姻的傷害；若兩者皆在尖軸，命主將與自己的姊妹或有親戚關係

的女性49結婚。 

18 若月亮和金星會合在地底的尖軸宮50，受木星注視，命主將與

親戚結婚，且一定能在晚年51喜獲麟兒。

19 若婚姻點的主星在婚姻點上，或注視著婚姻點或月亮52，命主

將與親戚― 兄弟53或姊妹的女兒結婚。

20 若土星會合金星54，在金星或土星的星座，且位於上升，命主

44｜火星代表不孕。但我認為火星較是指通姦的部份。薩爾並未提及無法生育或子女之事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2, 
70-71 及 7.7, 9-10）。

45｜此處亦可能為「隱密的」、「不分辨的」或「虛弱的」。我認為也有可能是指年輕時短暫的婚姻，最好能遺忘不
再提起。

46｜即入旺。
47｜即自己的家族或家庭。
48｜見《摘錄》II, 1。
49｜字面上的說法為「命主女人的親戚」。
50｜按手抄本B；手抄本C在膠布上則有「宮位」的字樣。
51｜因為地底的尖軸代表晚年。
52｜這裡的情況太過廣泛反而意義不明確。薩爾一方面根據此段所述作廣泛的解讀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3, 105）；

但另一方面，他作出了更具意義的解讀：月亮在婚姻點上，或四分、對分婚姻點（章節7.2, 10）。
53｜按賓格瑞的解讀。 
54｜薩爾的《論本命》（章節7.2, 12）中，土星亦為婚姻點主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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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與女兒或姊姊發生性關係；若月亮又同時與土星和金星四分，命主

將與母親的姊妹發生性關係。21 若金星未受月亮注視但受火星以四

分相注視時，命主將娶他喜愛的女人為妻，但會以各種方式因女人而

敗壞家產（若命主為女性，將為同性戀）。

22 若金星在外來的宮位或在轉變星座55，且受月亮注視（或與月

亮會合），女性將有很強的性慾並為性愛付錢給男人56―若同時受

土星注視更甚。

23 若金星和火星位於對方的星座（或界上57），代表邪淫；同

樣，若金星和火星會合，或以對分相、四分相注視對方，且58兩者在

東方：其荒淫將眾所皆知。24若在西方，則為祕密隱藏的；但若受

太陽注視將會變得更為明顯，更加為人所不恥：此為受到太陽傷害之

故。25 若婚姻宮的主星為水星，水星位在六宮或十二宮，西入，或

在四足星座上，且婚姻宮的星座亦為不幸的（為四足星座），命主在

年輕時就難以成婚；即使結婚，妻子的存在59將是短暫的，因為這樣

的人常因生活困頓而難以結婚。26 若婚姻宮的主星位於吉宮，命主

將與不孕或來自國外但單身的女性產生性關係，且難以與女性保持穩

定的關係，或因女性而過著動盪不安的生活。 

―  土星―金星點及其主星  ―

27 若婚姻點的主星在太陽光束下或在地平線下，遭凶星注視，

55｜更可能是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。
56｜或「費用」。我並不確定是誰付費給誰。
57｜按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2, 72及7.7, 11）補入手抄本C被覆蓋的文字。
58｜原為「或」。
59｜此處可理解為「生存」，即她的壽命。

且主星注視其所主管之星座，命主將與妓女或奴僕有性關係，或與人

盡可夫之女子產生性關係。28 但若婚姻點主星閃耀自身的光芒，注

視著其主管的星座，並位於尖軸宮或接續尖軸的宮位，又有吉星注視

著它及它的星座，命主將娶冰清玉潔的女子，因美德而受人讚譽，命

主也將享有高尚的生活。 

29 若婚姻點主星為木星，命主將因達官顯貴而獲益，且與女人

有關。30 若為土星，則因女性父親或親戚的財產而受益（無論何者，

都將歸於命主），或接手被解放的奴隸60之財產。31 若火星為婚姻點

主星，命主將因來自國外且從事火星工作的人而受益，或因軍隊而

受益。32 若婚姻點主星為水星，則因女性的計算或言語而受益。33 

若為金星，命主將受到讚揚，且因女性或女性事務而受益。34 若婚

姻點主星為水星61，在凶宮且受吉星注視或與吉星會合，命主將會娶

有美德的良婦為妻，但也會因為水星的宮位而受苦。 35 若婚姻點的

主星在吉宮，但遇凶星注視或會合，命主將因女性而終結62痛苦的生

活，或因女性收穫幸福與利益63。

36 檢視婚姻點的第七宮：若其主星在點之上，且婚姻點的主星

在婚姻點的64第七宮，命主的婚姻將是隱秘的，且先祕密地與女人發

生性關係後才結婚，而該女子也會因此而懷有子女65。 

60｜更清楚的說法是「他所解放的奴隸」。
61｜我認為在此處提到水星是錯誤的（包括此句的後面），因為水星已在32提及。此句應是論述特殊點本身，與

35是相呼應的。
62｜我不認為如此就能終結痛苦―應該是只有一陣子痛苦會減少，否則在這裡指出凶星的注視就沒有意義了。

前句亦然，雖然有好的徵象，水星在凶宮在根本上仍會帶來負面的經驗；因此此處應指吉宮會帶來正面的經
驗，壞的徵象亦會離開。

63｜我認為是指「儘管有之前的困難」。
64｜按瓦倫斯（《占星選集》 II.32）中有關父親點與母親點的內容所加入：亦見 I.14, 6中我的附註，其中我亦討論

了薩爾及瑞托瑞爾斯的看法。
65｜亦見以上 I.14, 6，父親的狀況與此類似，可能暗示祕密的領養，或父親的身份是神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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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5：命主會有幾個妻子

―  配偶的數目  ―

1 欲知命主會有幾個妻子，可檢視中天到金星之間有多少行星在

內，即為妻子的數目；若其中有土星，則預示婚姻的冷漠與困難；若

有火星且無吉星注視著它，則為死亡。 

2 若命主為女性，欲知她會有幾任丈夫，則計算中天到火星之間

（若火星就在中天，則計算中天到木星）有多少行星在內，即為幾任

丈夫。 

3 若金星從中天下降，命主與妻子之間的感情將極不穩定；若命

主為女性，且火星在九宮66亦同此論。 

―  幸福與婚姻點：金星到七宮  ―

4 須謹記此特殊點：計算金星到第七個星座度數67的距離，再從

上升點加上此距離，即以30°為單位從上升投射出去，最後的落點為

幸福與婚姻點。5 檢視此特殊點的主星為何，與何行星會合，又受何

行星注視：若遭凶星注視或會合，命主將娶不名譽或品行不良的女

子為妻。6 若此點的主星在凶宮，且金星在太陽光束下，並遭凶星注

視，大致而言命主將終身未娶。

66｜原文為「七宮」，此處按瑞托瑞爾斯第 66章 （第122頁）及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1, 35）翻譯。火星在七宮的
確會造成婚姻的不穩定，而手抄本可能誤把阿拉伯文的九宮認為是七宮。

67｜日後的占星師將之轉變成下降點的度數，我認為是合理的。

―  結婚的時間68  ―
 

7 結婚的時間為木星的過運來到此特殊點所在的位置69，或與其四

分、對分或三分時，或過運的木星來到金星的三方處70，或與金星四

分、對分時71―若土星在此時並未以對分相或四分相來注視，命主

就會結婚：因為若遭土星注視，命主將會變得冷漠，除了災害，什麼

事也不會發生；若真的結婚，婚姻也不會持久。8 當木星的過運來到

金星所在的宮位時，是適合結婚的時候72。

9 若該年小限來到此點所在之處，命主會結婚―且土星如上

句般未注視時，因為土星會使命主變得冷漠。10 但有時土星的過運

仍會帶來婚姻，若命主的根本盤73中，土星在有力的宮位，且為代表

婚姻的特殊點主星，並注視著點74，尤其若同時有木星的相位來幫助

時，因為木星和金星代表好的女子。

11 若已知命主與多位女性交往，當過運的金星來到或注視她所

在的宮位，為命主結婚之時；但此婚姻並不適合且不長久。12 火星

亦然，若過運的火星注視金星，且過運的金星注視火星（如我所描述

的），婚姻是短暫的。

 

68｜此子章節，尤其8與11，參見《結果》II.21（修密特，第70頁）。
69｜由於緊接上一段落，此處大概是指1-3所述的金星―七宮（或金星―下降）點。但它更像是土星―金星點（與

阿布 ·馬謝在《占星學全介紹》［The Great Intro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the Stars］VIII.4所認為的一致）。亦
見Ⅱ .6太陽―月亮―金星點或太陽―月亮―火星點。

70｜即三分相。
71｜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4, 1）亦提及與金星會合，如以下8所述。見以下附註。
72｜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4, 3）寫作金星星座的「主星」，這個說法挺有趣。而奇怪的是，塔巴里在此處單獨以

一句話來談與金星的會合，卻沒有在第7句中談到（我們原本預期會談到），因此薩爾的說法的確值得考慮。
73｜此處根據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4, 5）翻譯。
74｜手抄本B遺漏了注視特殊點的部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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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  比對盤  ―

13 男女雙方的適合度可從彼此上升是否落在對方的尖軸宮之一

或相同來判斷。 

14 若兩個發光體（或其中之一）在上升或中天75，雙方是適合彼

此的。 

15 同樣，若金星的星座為對方月亮的星座，或月亮的星座為對

方金星的星座，尤其兩人的月亮彼此形成三分相，雙方是適合的。 

16 但若發光體注視著對方的發光體，卻有凶星在同一星座內76，

代表傷害與失和；但若發光體注視對方的發光體，且有吉星在同星

座，或吉星在對方的尖軸宮，或雙方的兩個特殊點（宗教點77）在同一

星座，則預示和諧與穩定的婚姻。

 II.6：日間與夜間的結婚點

1 欲計算日間與夜間78的結婚點，應計算太陽到月亮之處，再從

金星的度數加上這段距離，即以30°為單位從金星投射出去，最後的

落點即為結婚點。2 若過運的木星與此點對分或四分，為結婚的時間。 

75｜這裡是指發光體之一（或兩個發光體）在對方的上升或中天。
76｜此處語意不清。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5, 9）僅提及，一方的太陽（也許兩個發光體或同區分發光體？）若在

對方的幸運點上（反之亦然）是有利的；因此若為凶星則應該是有害的。
77｜精神點；亦見以下 I.9, 1。
78｜雖然阿拉伯文並無指出「日間和夜間」，但薩爾的《論本命》章節7.4, 8及阿布 ·馬謝的《占星學全介紹》

VIII.4確實是如此描述的。但阿布 ·馬謝是由上升投射，而非金星。

―  配偶的死亡  ―

3 若結婚點79位在上升的對宮或在地底的尖軸，逢凶星注視，命

主將目睹妻子的死亡。4 若金星的三分性主星在西方的尖軸或地底的

尖軸，亦代表妻子的死亡80。

5 同樣，若命主為女性，應如上述自金星檢視男性的婚姻一般，

自火星檢視女性的婚姻81。 

6 若金星位於西方的或地底的尖軸，對於男性而言預示妻子的死

亡或不穩定的婚姻82。7 同樣，若火星位於西方的或地底的尖軸，對於

女性而言預示丈夫的死亡。

8 若金星西入83，與凶星會合或形成相位，代表妻子的死亡。9 若

木星從金星的十宮或三方處84注視金星，且85金星在十二宮或六宮，

命主將娶適合的女子為妻，但妻子將死亡，或因妻子之故擔心受怕與

悲傷。10 至於死亡的時間應如我在父親及兄弟86的章節裡教導的方

法來檢視。 

79｜ 此處似乎為1的太陽―月亮―金星點。
80｜見 II.4, 5。
81｜此處似乎指（1所提到的）特殊點計算公式改為太陽 -月亮 -火星；而下一句則顯示，我們應使用火星（或許還

有火星的三分性主星）。甚至還有可能是月亮―太陽―火星點 ，如此一來陰性行星（月亮）就會在公式的最
前面。

82｜見 II.4, 11。
83｜此處可能是指正在進入太陽光束下，或即將沉落於西方。
84｜此處可能是指以優勢的四分相或三分相來支配她。
85｜原文為「或」，此處按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6, 10）翻譯。
86｜ 見 I.17 及 I.23, 39-42的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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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7：同性間的性關係

1  現在我將解釋同性的性關係及其徵象（無論命主為男性或女性）。

―  水星的法則  ―

2 若金星在水星主管的宮位，水星在凶宮，命主將不愛女人而是

喜歡年輕的男性。 

3 若婚姻點與水星會合，水星在陽性星座且在尖軸，命主將渴望

年輕的男性，不願與女性發生關係。 

4 若火星在水星主管的宮位，水星又在火星主管的宮位，命主將

渴望男性；若火星與水星對分或四分亦然。 

―  金星的法則  ―

5 若金星在情感與慾望較強的星座（即牡羊、摩羯、雙魚及金牛

座），且金星在太陽光束下，與土星和火星會合，則會做出所提及的

失德之事。6 若金星在上述星座，遭凶星（土星和火星）之一從上方

以四分相注視，亦同此論。 

7 若命主為女性，金星在西方的尖軸，對分上升，月亮位在上升，

命主為對女性有情慾的同性戀；若命主為男性，則對男性有慾望―尤

其若金星又在獅子和處女座，或在凶星主管的星座時。8 若凶星注視著

她87，則更甚。9 若金星在太陽光束下，情況將更為嚴重與扭曲。

87｜即金星。

10 若金星在土星的星座，土星在金星的星座，在西方的或地底

的尖軸，或在六宮或十二宮，命主較女性化，並與他人做出女性會做

的事。11 類似的還有，若金星是下降的或位於凶宮，凶星在陰性星

座且在尖軸宮，命主較女性化，體力也較差，並做出女性的行為。 

12 若兩個發光體皆在陰性星座，則更甚；若發光體之一在陰

性星座，又遭土星或火星注視時亦然。13 若命主為女性，金星在摩

羯、水瓶、牡羊、金牛、雙魚座，且疾病點88與兩個發光體同在陰性

星座，則為女同性戀；若命主為男性，疾病點與兩個發光體在陽性星

座，命主難以對女性做出應做的事。14 若金星在這些星座89並與凶

星會合亦同論，若水星受剋更甚。15 若逢木星注視，則能化解90或

隱藏這些困擾。 

16 若月亮在雙魚、金牛或摩羯座91，水星與火星會合，女性命主

將因通姦而惡名遠播，尤其若金星又在上升或中天時。 

17 若女性的星盤中，兩個發光體在陽性星座，金星亦在陽性星

座，在尖軸宮，且彼此對分（或四分），則會對女人做出像男人的事。 

18 若金星在女性的星盤中<佚失>。

19 若92兩個發光體三分彼此，會加乘男性與女性交媾之事，或

女性會與眾多男性產生性關係93。

20以上為有關婚姻的章節。 

88｜有可能是慢性疾病點（IV.2, 11）。但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7, 27）使用婚姻點，應較為準確。
89｜按薩爾的理解所加入。
90｜或「合法化」。
91｜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2, 78）還加入牡羊座。
92｜在兩本手抄本中，這句話看起來像是跟著上面的句子，但瑞托瑞爾斯第 66章 （霍登 ，第121頁）和薩爾（《論

本命》章節7.2, 80和7.7, 19）則是分開的句子。
93｜瑞托瑞爾斯第 66章（霍登，第121頁）僅提及男人將會是大膽的，若命主是女性尤甚。薩爾則直接依循這個

較為普遍的句子（《論本命》章節7.2, 80和7.7, 1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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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 蠍子的頭與眼，在天蠍座的8°、9°和10°。

47 弓箭的箭頭，射手座的第三度65。

48 昴宿星團（Pleiades），金牛座6°到第九度。 

49 巨蟹座第九度66。

50 若減光的月亮位於上述位置之一且受凶星注視，命主將失去

視力。51 若月亮閃著滿月的光芒，命主的眼睛將患有慢性疾病，但

不至於全盲。 

―  其它疾病或受傷的徵象  ―

52 若火星在命宮或第七個星座內，且火星從第七宮67注視月亮

（月亮減光則更為嚴重），命主的壽命是短暫的，且會受瘋狂所襲擊。

53 若月亮在金牛座或四肢截斷的星座（戴克補充：由於金牛座

的星座符號並未看到身體，故有四肢截斷的象徵。），且火星在命宮

的某個部位68，從月亮的七宮注視月亮，命主的四肢之一將受鐵器所

切割，該部位將因此產生問題。54 若火星位於命宮起算的第五個星

座69，同時又受月亮從第七宮注視亦同此論。 

55 若木星在第七個星座，而月亮與火星會合在命宮，命主將受

瘋狂所襲擊而失去理性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將毫無自覺。56 此時若

土星在命宮或在第十個星座，且月亮在第七個星座亦同此論，若月亮

又會合火星更甚。57若它們如上述情況，且吉星在它們之後上升，

65｜此內容在薩爾《論本命》章節6. 2的版本為水瓶座的瓶子及摩羯座的脊椎。
66｜薩爾的版本（《論本命》章節6. 2，49-55）加入了水瓶座的水罐及摩羯座的脊椎。
67｜即對分相。
68｜此處應是指上升的度數，或至少是指它所在的界。
69｜此處不合邏輯，應讀為「第七個星座」：見薩爾《論本命》章節6. 3.7, 3中同樣的內容。

吉星將因此而受傷害，尤其若又在陰曆月的第一天，即新月出現時。 

58 若太陽與月亮在同一星座，火星位於兩者中間，土星亦注視

兩者且在它們之後上升，命主將失去理性。59 若太陽和月亮位於第

八個星座更甚。60 但若有吉星同時注視太陽與月亮，或在太陽與月

亮之後升起，命主可望逃離這樣的痛苦。 

61 此時70若月亮和木星位於命宮，同時71受火星從第七個星座注

視，命主將失去理性。 

62 若減光的月亮在太陽光束下且剛離相位於位在尖軸宮的凶

星，命主將不具力量，而且還體弱多病（若同時又有另一顆凶星注視

月亮則更甚）。63 若此時月亮離相位於土星，命主將罹患腹部或腸

道的疾病，且受寒氣的攻擊，痛苦將無止息；其中亦有人將罹患脾臟

疾病，沉溺於飲酒，有腹部疾病，咳嗽不止。64 若月亮離相位於火

星，腹部將會出血，醫生的治療亦無法72對他有益。65 若為女命，

除上述疾病外，亦會受其它疾病的侵襲，例如腹部腫脹，所有的子女

夭折，胎死腹中73，或累積過多的黑膽汁。66 若月亮離相位於吉星，

但隨後與一顆位於74她所在星座30°75的凶星連結，命主的上半生身體

健康，但下半生將受腫脹或疾病所苦，難以逃脫。 

67 若土星和火星在第十二個星座76且同時注視月亮，但木星並

70｜即55的變體。
71｜讀為雙數，即兩者都。
72｜「無法」是按薩爾《論本命》章節6. 3.1, 23所補充的。
73｜或比較像是「從腹中」，例如剖腹產。
74｜此處應理解為距離月亮所在度數30°「內」，而非星座。如此一來，月亮才不會有空虛的狀況―根據安提歐

切斯（Antiochus）（修密特，2009年，第192頁）等占星師所設定月亮空虛的30°限制。亦見薩爾《論本命》
章節6.3.1, 21。

75｜但西奧菲勒斯（《宇宙始源》第4章 , 58）的設定為13°。這就是月亮空虛與月亮主動藉由星體連結的容許度之
間的差異。

76｜原為「第二」。此處按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6.3.1, 25）及西奧菲勒斯（《宇宙始源》第4章 , 61）所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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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注視月亮77，命主將飽受病痛折磨。 

68 若土星注視水星，命主將為啞巴，失去理智，無說話能力，

有口吃或口齒不清。 

69 若78土星和金星在十宮（或月亮在十宮），且火星注視兩者

時，命主將無性能力而成為怪異的男人。70 若為女命，她將無法結

婚，即使結婚，亦無法生兒育女。 

71 若79火星和土星同時注視金星和月亮，命主的陰莖和睪丸將

受鐵器切除。 72 若為女命，命主將不孕，無法生兒育女；若火星

和土星皆在命宮起算的第六個和第十二個星座更甚。73 若木星注視

兩者，命主將在禮拜場所從事事奉真主的工作，成為清真寺的教長

等等，以宗教為生80。74 若木星位於金星主管的宮位，或水星位於金

星主管的宮位，或水星與木星會合81（若兩者位於雙體星座則更為不

幸），但遭凶星注視，命主將無男子氣慨，而被以「水星」或月亮82的

名字稱呼。 

75 若83月亮位於所在星座的第30度（譯註：29°0′到29°59′之

間），受土星從四宮84注視，命主將為侏儒，為同儕裡身材最矮小者。

77｜西奧菲勒斯（《宇宙始源》第4章 , 61）中，此處特別為四分相或對分相，而非只是相位。
78｜薩爾《論本命》章節6.3.1, 26亦有同樣論述，應從塔巴里或都勒斯的其它版本汲取而來。此外，69-74 這一

組論述出現在薩爾的6.8, 1-5，與《論數學》VII.25, 2 和10有著緊密的關聯。至於此句，我認為應該不是指
在十宮內，而是土星從行星的第十宮來壓制或支配，如薩爾的內容所示。

79｜此處似乎仍是指月亮和 /或金星受到支配，如薩爾所論。《論數學》VII.25, 10 同樣認為火星和土星的會合將
代表去勢的神父：見以下73。

80｜木星增加了宗教與社會責任的意涵。
81｜薩爾《論本命》章節6.3.1, 5中還加上「同時位在金星主管的宮位」。
82｜此處是指雌雄同體（hermaphrodites），但原始是指異教徒加利（Galli），他被去勢後成為祭司，崇拜自然女

神西布莉（Cybele）（但我不認為這與月亮有關）。（譯註：hermaphrodites 這個字是由Hermes[希臘文的
水星 ]以及Aphrodite[希臘文的金星 ]所組成 [herm – aphrodite]。而自然女神西布莉為地球的女神，因此月
亮的連結可能與此有關。）

83｜亦見《結果》II.14 （修密特，第51頁）。此處都勒斯似是說月亮在天底代表矮小，月亮若在下降會合太陽及
土星亦然。

84｜此處應是指從天底注視，而非位於行星的第四宮所形成的四分相。

76 若土星和火星在同一星座，月亮位於兩者中間，命主將得麻

瘋病，飽受疥瘡與瘙癢所苦。 

77 若月亮位在牡羊座或金牛座而且與火星和土星會合，命主將

受肢解性麻瘋病85和丹毒所傷害，身體亦將腫脹不堪。 

―  疾病發生的時間  ―

78 並以理智用心檢視代表疾病的行星：若該行星位在東方86，則

疾病將發生在命主的前半生。79 若在南方，則在生命的中期。80 若

在北方，則命主會在成年時期罹患慢性疾病。 

81 同時檢視那顆行星：它見於東方87或是西方？ 82 若見於東

方，則更為不幸；若見於西方，則較為理想，因命主可在童年時期加

以治療而轉為吉祥。 

IV.3：論死亡

―  第八個星座及其主星  ―

1 接下來我將說明死亡的論斷。2 首先88，許多古代學者對於死亡

85｜一種肢體會腐爛而脫落的麻瘋病。 
86｜此處是指行星所在的四尖軸方向（更好的說法是所在的象限方向）。見薩爾（《論本命》，6.5, 1）及西奧菲勒

斯（《宇宙始源》，第4章 , 62）。
87｜此處是指「東出」，也就是比太陽早升起而為晨星，這樣的行星可於日出時在東方看到。此處亦指疾病將會較

早出現，因此也更糟；若西入或為昏星，疾病通常會較晚出現，因此可先做預防。見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6.5, 
2）及西奧菲勒斯（《宇宙始源》第4章 , 63）。

88｜2-3見《結果》II.25（修密特，第 76頁）。



都勒斯占星學第四冊    論流年推運─ 261260─占星詩集

曾說道：應檢視命宮起算的第八個星座：確認星座的屬性、特質，例

如是否為水象星座、乾燥星座、人性星座、四足星座或掠食性動物星

座。3 再來檢視第八個星座的主星（確認為何者） 89，接下來則是七個

行星中的何者注視著第八個星座。 

4 若第八個星座的主星為土星，而且土星位於外來的宮位90，他們

便以此論斷命主將客死異鄉。5 若土星在潮溼星座，他們說命主將死

於水裡，或成為海中怪物或魚的食物。6 若土星位於土象星座，命主

將死於山頂。7 若太陽與土星會合，命主將從高處跌落而死亡。

8 若第八個星座的主星為火星，命主將遭遇搶劫後被殺害，在戰

爭中死於敵人手裡，被火燒，或被陸地上的動物咬死，或被掠食動物

吃掉。9 若太陽會合火星，命主將招致國王或偉大之人的憤怒而被降

罪，因此被殺害或被釘死在木樁上，或被腰斬，或遭獅子、老虎、熊

等其它野獸奪去性命。 

10 若第八個星座的主星不在自己的宮位上，命主將死於流亡或

客死異鄉。11 但若第八個星座的主星在自己的宮位上，命主將因女

性、毒藥或誤飲藥物而死亡91。

12 若水星為第八個星座的主星，命主將死於國王的憤怒。

13 若有凶星自第八個星座注視，該星座主星又受剋，且無吉

象，主星亦不在自己的宮位上，命主將死於旅途上。14 若第八個星

座主星在自己的宮位上，命主將死在自己的土地與家中，且死時有族

人在身旁。15 此時92若第八個星座及其主星為吉星但受剋，命主將

89｜此處我讀為「何者」，但亦可（更佳的）理解為「無論何者」，即無論第八星座為何。
90｜原文為「西入的」，但在文法上並不符合邏輯，故採用薩爾（《論本命》章節8.1, 3）的說法。
91｜此段似乎是比較第八星座的主星為凶星時的各種風險：即在國外的危險 (10) 或在家中的危險 (11)。
92｜此句有明顯的文法錯誤而令人感到混淆。首先，手抄本C和B的第一個句子有以下差異：手抄本C讀為「第

八個星座」為吉星（如我所翻譯），而手抄本B則為累贅的「第八個星座主星及其主星」。不過整體的概念應
該是：承13-14，但涉及吉星，死時較為安祥。

如上句所述般死亡―但死得較為安祥。 

―  死亡點  ―

16 亦有學者認為應計算月亮到第八個星座的距離，再將此距離

從土星投射，無論其落點為何處，應檢視該星座及其主星：再論對命

主是吉是凶。 

―  向下降點降落的行星  ―

17 亦有學者認為應檢視向七宮始點降落的行星―並非藉由向

前行進93，而是觀察兩者中誰最先西降94，來論斷命主死亡的原因（托

靠主）。

―  第七個星座  ―

18 學者中亦有人認為應檢視第七個星座及其三分性主星：他們

由它來論斷命主的死亡。 

19 若火星降臨在第七個星座且火星為其主星，命主的脖子將會

被劍刺穿。20 若火星在太陽光束下，命主受痛苦襲擊的地方將為身

體另一個部位。 

التّسيير｜93 這個詞後來被認為是主限向運法，但此處似乎是指行星在黃道上的運動。文中旨在區分黃道運動，في 
以及往下降點前進的主限運動。另一個類似的使用主限運動的內容見 II.17, 6。

94｜即主限（周日）運動。最簡單的方法是觀察哪個行星的星體最先抵達七宮的始點。但有關死亡的時間，仍須應
用主限向運法，也就是計算行星的斜降（oblique descensions。譯註：與天體一同下降到傾斜球地平線之下
的赤道度數或弧度）。這或許是托勒密在《占星四書》第三冊，第10章中所使用的計算壽命的方法（horimaia 
technique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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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若月亮降臨在第七個星座，命主將死於火災95。 

22 若第七個星座及其主星均受剋，主星及月亮又同時注視命

宮，命主將自殺。 

23 若96火星在第十個星座但不在尖軸宮內，且月亮在第七個尖

軸宮受凶星注視，命主將被敵人或強盜所殺害。

24 若有凶星在第七個星座後升起，或從第七宮注視它97（若凶星

在尖軸宮則更為嚴重），命主將不得好死。

―  天底的三分性主星  ―

25 學者中確實也有人認為須檢視第四個尖軸宮及其三分性主

星，如前所述98。26 第一個三分性主星代表死亡，第二個代表慢性

疾病。

27 若兩者位於本命盤的凶宮，以正常邏輯判斷，命主將死於非

命。28 若第一個三分性主星在四宮或七宮，命主在死亡時將無他人

在場，亦無人知道他的死亡；一位名叫凱希爾（Kayrsīl）99的學者如

是說道。 

95｜此處並不合邏輯，應再加入其它條件，例如有火星在月亮後下降或四分月亮。見薩爾《論本命》章節6.2, 65
中另一個版本的說法。

96｜相比之下，《論數學》VII.23, 13的說法更為適當。
97｜此處似乎是指「以對分相注視七宮」。但也有可能是與第八個星座對分，但為象限宮位的始宮靠近上升點的

地方。
98｜見 IV.2, 17-18。
99｜目前身份未知。

―  更多有關第七個星座  ―

29 若象徵慢性疾病的行星在第七個星座，命主將受慢性疾病所

苦；若該行星又注視命宮，對命主而言更加不幸。 

30 若第七個星座的主星為凶星，在太陽光束下，命主將因奴僕

而死亡，或死因不明。31 若行星見於東方100，命主的死將眾所皆知；

若行星為逆行的，命主將因無益的治療而死亡，死前還得受病痛長期

的折磨。 

32 同時觀察星座的特質：若為人性星座，命主將因人而死；若

為水象星座，命主將因水而死；若為四足星座，命主將因四足動物而

死，或遭野獸吞食。 

33 若月亮與凶星會合，或凶星<佚失> 101，另一顆從七宮注視月

亮，命主將因受傷而死亡。

34 若月亮在離開太陽光束的同時進入新的星座，且<佚失> 102

從四宮或七宮處注視太陽，但未注視月亮，命主將會自殺。 

35 若日蝕103發生在第七個星座（月亮已離開注視太陽的度

數）104，命主將死於火災或水災，且有一群人和他一起死亡（須檢視星

座的特質）105。 

36 若第七個星座的主星位於凶宮或在第十宮，且凶星與月亮會

100｜此處可能是指先太陽「東出」但還未停滯。
101｜此處可能如《論數學》VII.23, 2所說，凶星之一與月亮形成四分相。
102｜此處可能是指八宮主星。
103｜原為「若特質 /寶石遮蔽了太陽…」，但讀起來很不尋常。或許是抄寫時誤將稍後的「特質」放到此處。 
104｜括弧標出的地方是我覺得不合邏輯之處，在薩爾的版本（《論本命》章節8.2, 68-69）亦是遺漏的。若日蝕發

生在第七宮，月亮不可能「注視著」太陽，因為月亮就在太陽所在的度數上。因此我認為可能是 (1) 都勒斯是
指月蝕在七宮，這樣月亮才能注視太陽，或 (2) 月亮遮蔽了太陽，但已經越過了與太陽對分的度數。此句正
好與 21 中月亮獨自在第七個星座代表死於火災呈對比。

105｜例如在水象星座，死亡就與水有關（薩爾）。


